捐赠协议书范本
甲方（捐赠人）：
乙方（受赠人）：
为促进社会公益及传统文化事业发展，共同构建和谐社会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，在平等自愿基础上，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，达成如下协议：
第一条 捐赠财产​
甲方自愿将下述财产无偿捐赠予乙方，乙方同意接受该捐赠财产。
财产详情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第二条 权利保证与用途​
甲方保证捐赠财产为其合法所有，且有权进行捐赠。
捐赠财产将专项用于以下公益用途：                。未经甲方书面同意，乙方不得擅自变更用途。
第三条 交付安排​
交付时间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交付地点：                
交付方式：                
第四条 接收与凭证​
乙方收到捐赠财产后，应出具合法有效的财务接收凭证，办理登记手续，并负责妥善保管与使用。
第五条 票据开具​
乙方应于收到捐赠财产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，向甲方开具符合国家规定的公益性捐赠票据。
第六条 使用承诺​
乙方承诺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本协议约定，确保捐赠财产使用合法、规范、有效，不挪作他用。
第七条 查询与答复​
甲方有权查询捐赠财产的使用、管理情况，并可提出意见与建议。乙方应在收到查询请求后十个工作日内予以如实答复。
第八条 税务协助​
乙方享有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。如甲方依据税法办理相应税额扣除事宜，乙方应予以必要协助。
第九条 宣传规范​
任何一方在对本公益项目进行宣传时，如需使用对方名称、标识、商标、图片或文字等，须事先取得对方书面同意。
第十条 交付前责任​
本协议成立后，除不可抗力外，如因甲方原因未能履行捐赠财产交付义务，甲方应承担相应责任。
第十一条 用途变更​
确需变更捐赠财产用途的，须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，并签订书面补充协议。
第十二条 不可抗力​
因不可抗力导致捐赠用途无法实现或协议无法履行的，双方互不承担违约责任。
第十三条 生效与不可撤销​
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者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。本捐赠为公益性质，依法不得撤销。
第十四条 争议解决​
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，由双方协商解决；协商不成的，任何一方均有权向乙方住所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第十五条 协议修改​
本协议任何修改或补充，均须以书面形式作出，并经双方签字盖章后方为有效。
第十六条 其他约定​
第十七条 文本与效力​
本协议一式二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甲方（签名/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乙方（签名/盖章）：  
甲方法定代表人：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乙方 法定代表人：
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
[bookmark: _GoBack]签定时间：    年  月  日
